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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慢性鉛中毒會影響孩童健康及智力發展，對成人亦有腎病變、不孕和心血管疾病等風險，

惟迄今未見政府單位有任何積極作為。 

三、為維護民眾健康，行政院應督促所屬衛生福利部，整合健保健檢及醫療資源辦理高風險區

之國人血液含鉛量調查、鉛移動性測驗或 X 光骨頭檢測，並補助地方政府與台灣自來水公

司加速更換自來水鉛管。 

（十七）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現行解決地方政府衝突之機制，不外以

政治途徑及行政監督之方法解決，但現行實務上對解決府會爭

議效果尚顯不足，故建請解決府會之間的權限衝突爭議，應可

引進德國及日本之「機關訴訟」制度，透過行政訴訟的途徑以

解決爭議，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第六條規定機關訴訟汐止國家或公共團體之機關相互間，就有關權

限的存在與否或其行為的紛爭所提出的訴訟。機關訴訟依其請求內容，可分為：(1)處分或

裁決之撤銷請求；(2)處分或裁決之無效確認請求；(3)其他請求。並分別準用撤銷訴訟，

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之規定（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第四十三條）。相較德國之行政法院法

對於機關訴訟則並未有明文規定。而是透過學說的倡導及法院實務的累積逐漸發展而成，

德國通說及判例承認機關訴訟，對於公法人或公共營造物之內部之間的權限爭議提起訴訟

，以解決地方自治機關間的權限爭議同一個地方自治團體內部機關與機關之權限爭議，甚

至包含同一個地方自治團體內部和意志與成員之間的權限爭議。 

二、復查機關訴訟乃對於行政組織內部的權限爭議，性質為公法上爭議。但地方自治團體內部

之爭議是否具有行政訴訟當事人能力，地方自治團體內部機關是否權利受侵害而具有訴訟

權能，雖在學說上仍有爭議，不過自治機關內部之權限爭議解決並非以個人權利救濟為目

的，而在確保行政的客觀公正維護公益為目的。次種訴訟類型並非當然歸屬法院的權限範

圍，而由法律特別規定允許例外可提起訴訟。機關訴訟為特殊之訴訟形式，其訴訟標的與

行政處分並無關聯。而排除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訴訟之適用，原告應採取確認訴訟與一般

給付訴訟。請求行政法院確認被告機關之措施違法，或請求行政法院判決被告為特定行為

，不作為之給付。所以機關訴訟係在法律有特別規定情形，限於法律所規定之當事人才能

提起。 

三、我國行政訴訟法對於地方自治團體機關內部之權限爭議並未規定可提起機關訴訟，然而，

機關訴訟制度在我國現行府會關係爭議解決上，應有採行之必要性及可行性。因就地制法

所設計之府會衝突解決機制，不外覆議制度及上級監督機關解決二種途徑。覆議為政治手

段並賦予府會自行折衝解決之設計，屬於內部機制。至於外部機制則為上級政府之監督機

制。地制法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對於地方議會議決之自治事項及自治條例，監督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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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予函告無效，以解決府會之權限爭議，惟不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上述之設計機制雖稱完

善，惟監督機關之介入並不可能對下級政府之府會衝突完全消弭，府會機關其中有一機關

難以甘服時，可能進而加劇彼此衝突，由司法審判機關為中立第三人裁判府會衝突，機關

訴訟自為上述機制外具有公信力之解決機制。 

四、我國行政訴訟法之訴訟類型係採多種訴訟型態，對於公法上爭議，均得視其性質而提起撤

銷訴訟、給付訴訟（包含課予義務訴訟及一般給付訴訟）及確認訴訟。地方自治團體機關

與機關之爭議係屬內部法律關係，與行政處分之涉及對外法律關係不同，故機關訴訟並不

涉及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及追加確認訴訟，當事人可以一般確認訴訟及一般給付訴訟

舉局府會之權限爭議。至於暫時權利之保護亦有行政訴訟法第二九八條有關假處分之適用

。新修正之行政訴訟法已給予機關訴訟制度引進提供了良好而且成熟的時機，故建請主政

機關應考慮機關訴訟制度在我國之引進實施。 

（十八）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現行國人對行人路權尊重的概念仍有不

足，建請應廣為宣導，形成風氣，藉以降低汽機車可能對行人

行走的安全危害，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針對民間團體之人行路權問卷調查，年長者最擔憂問題前 3 名依序為：(1)汽機車不禮讓行

人優先通行、(2)機車在人行道上行駛、(3)路面高低不平。而事實上機車族，常衍生違停騎樓

、騎人行道等亂象，汽、機車也少禮讓行人，對年長者出門造成威脅；可能原因不外乎是，機

車位不足、公權力消極取締等，而主政單位對現行國人對行人路權尊重的概念仍有不足，建請

應廣為宣導，形成風氣，藉以降低汽機車可能對行人行走的安全危害。 

（十九）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近期有民眾持護照到聯合國歐洲總部日

內瓦萬國宮參觀，卻遭拒進入引起討論；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司

長日前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經外交部交涉後，民眾可使用中

華民國護照及有照片證明的雙證件進入日內瓦分部參訪。但對

此事件雖非偶發，但可能影響未來政府參與聯合國相關的會議

將受到挑戰，值得外交單位重視，並請提出有效因應作為，藉

以確保中華民國國家主權地位不被否定，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如旨揭說明。 


